	雲林縣水林鄉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一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並經核准使用塔位存放骨骸（灰）者，得存放至該納骨塔自然老舊不能修復，或因天然災害、地變或不可抗力之事故事變致骨骸（灰）存放功能無法使用止。
	
	1、 本條新增。
2、 依雲林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及第20條規定略以：骨灰（骸）存放設施應有設施，納骨櫃棟距應達１公尺以上，其耐用期限達30年以上。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有關房屋建築及設備分類表列有鋼筋混擬土之納骨堂最低使用年限為55年。為避免日後發生爭議訂定納骨堂使用年限以維護民眾權益。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收使用費管理費：
1、 本鄉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事演習死亡者。
2、 設籍本鄉，當年度經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之第壹款、第貳款、第叄款低收入戶戶內共同生活之人口者。
3、 申請人設籍本鄉，當年度經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之第壹款、第貳款、第叁款低收入戶，其直系血親且無旁系親屬共同負擔殯葬費用者之祖先骨骸（灰）。
4、 設籍本鄉，於醫療院所捐贈器官者。
具上述情形之一者申請使用納骨堂（塔）須檢附有關戶籍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但應由本所指定存放位置，申請人不得選位。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收使用費管理費：
1、 本鄉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事演習死亡者。
2、 設籍本鄉，當年度經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之第壹款、第貳款、第叄款低收入戶戶內共同生活之人口者。
3、 申請人設籍本鄉，當年度經縣政府核定列冊有案之第壹款、第貳款、第叁款低收入戶，其直系血親且無旁系親屬共同負擔殯葬費用者之祖先骨骸（灰）。
具上述情形之一者申請使用納骨堂（塔）須檢附有關戶籍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但應由本所指定存放位置，申請人不得選位。

	1、 依雲林縣政府108年5月1日府民業二字第10821005538號函辦理。
2、 為落實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5條規定，增訂第4款設籍本鄉民眾在醫療院所捐贈器官者，使用本所指定之塔位，免收使用費管理費。

	第9條之一
現存於蕃薯厝公墓內（非原規劃容納範圍）掘起之有主骨骸（灰），如民國109年12月31日前申請使用本鄉納骨堂（塔）者，免收管理費及使用費。
  第一項規定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不予適用，屆時本條文內容亦同時廢止。

	第9條之一
蕃薯厝公墓更新範圍
 （包含毗鄰之其他非鄉有土地）現存於或於公墓內，掘起之有主骨骸（灰），如民國100年12月31日前申請使用納骨堂（塔）者，免費進堂（塔），免收管理費及使用費。
   民國101年1月1日起即不再適用，屆時本條同時廢止。
	1、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9條規定辦理。
2、 為落實公墓公園化目標、促進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及增加現存於蕃薯厝公墓內私人墓塋起掘誘因，擬修訂第9條之1落日條款。

	第十一條
  墓基使用（塋葬）收費標準如下：
1、 墓基使用費：新台幣30,000元「土厝、蕃薯、山腳村籍村民（含土厝、蕃薯、山腳等村設籍有案者，遷往他縣市居住年邁）去世，如申請使用墓基，均得减半優惠」。
2、 廢棄物代理清潔費：新台幣3000元。
3、 上述墓基使用收費標準，以使用者（非申請人）戶籍為本鄉鄉民，或遷居外縣市、鄉鎮之原本鄉出生並設籍本鄉者為限。
4、 使用者戶籍為他縣市或他鄉鎮市民加收使用費之50％使用費及廢棄物代理清潔費。
5、 上述費用繳納，由本所填發公庫繳款書，申請人自行至公庫繳納。
	第十一條
  墓基使用（塋葬）收費標準如下：
1、 墓基管理費：新台幣30,000元「土厝、蕃薯、山腳村籍村民（含土厝、蕃薯、山腳等村設籍有案者，遷往他縣市居住年邁）去世，如申請使用墓基，均得减半優惠」。
2、 廢棄物代理清潔管理費：新台幣3000元。
3、 上述墓基使用收費標準，以使用者（非申請人）戶籍為本鄉鄉民，或遷居外縣市、鄉鎮之原本鄉出生並設籍本鄉者為限。
4、 使用者戶籍為他縣市或他鄉鎮市民加收管理費之50％使用費及廢棄物代理清潔管理費。
5、 上述費用繳納，由本所填發公庫繳款書，申請人自行至公庫繳納。
  
	為使本自治條例第11、12及
13條前後條文文字連貫，文
義明確，爰修正本自治條例
第11條第1款墓基「管理」
費改為墓基「使用」費、第
2款「廢棄物代理清潔管理費
」修正為「廢棄物代理清
潔費」、第4款「管理」費改
為「使用」費、「廢棄物代理
清潔管理費」修正為「廢棄
物代理清潔費」。




 (
2
)
